
「
農
用
地
利
用
配
分
計
画
」
の
認
可
に
つ
い
て

農
地
中
間
管
理
事
業
の
推
進
に
関
す
る
法
律
（
平
成
二
十
五
年
法
律
第
百
一
号
）
第
十
八
条
第
一
項

の
規
定
に
よ
り
、
農
用
地
利
用
配
分
計
画
を
次
の
と
お
り
認
可
し
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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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七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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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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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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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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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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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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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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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三
四
四

赤
磐
市
下
仁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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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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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三

赤
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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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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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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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明
一
〇
七
他
一
筆

小
野

和
也

倉
敷
市
真
備
町
川
辺
七
六
五

倉
敷
市
真
備
町
川
辺
字
板
屋
七－

一
他
七
筆

小
野

雅
也

倉
敷
市
真
備
町
川
辺
六
〇
九

倉
敷
市
真
備
町
川
辺
字
古
宮
一
七
八
一－

一
他

一
筆

原
田

龍
五

倉
敷
市
真
備
町
川
辺
一
三
二

倉
敷
市
真
備
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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辺
字
小
立
花
二
一
九
〇－

一

四－

三

他
一
筆

農
事
組
合
法
人

井
原
市
門
田
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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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九
六－

井
原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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町
字
蟹
川
七
四－

三
他
十
八
筆

フ
ァ
ー
ム
県
主

二

株
式
会
社
米
見

新
見
市
哲
西
町
大
野
部
四
九

新
見
市
哲
西
町
大
野
部
字
下
ノ
坪
三
六
七
三
他

四
五

二
筆

二

認
可
年
月
日

平
成
二
十
八
年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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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年
月
日

平
成
二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

